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
 

环评监督管理意见的通知
  

各盟市生态环境局：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环境影响评价从业行为和审批管理，健全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机制，针对自治区

煤炭资源领域环评审核专项整治发现的问题，本着“立行立改、举一反三”的原则，我厅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评监督管理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020年9月29日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评监督管理的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环境影响评价从业行为和审批管理，健全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为推动自治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针对自治区煤炭资源领域环评审核专项整治发现问题，本着“立行立改、举一

反三”的原则，制定本意见。

一、规范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管理

（一）生态环境部门要依法依规积极推行“一网通办”和“不见面审批”，进一步减环节、减要件、减时限，在

确保审批质量的前提下，推动环评审批全流程提速，同时做好与政务服务网、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等对接

工作。涉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项目，相关专题评价与项目环评一次性完成审查审批。

（二）生态环境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分级审批规定。实施委托审批的项目，要严格按

规定履行委托程序。在环评文件批复后5个工作日内，环评审批部门要将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和审批决定移交同级环

境执法机构和下级生态环境部门，由其纳入建设项目环境监管清单。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加强督查力度，严肃查处

越权审批、拆分审批、变相审批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生态环境部门要指导建设单位、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确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类别，不得擅自改变环境影响评价类别。跨行业、复合型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类别

按其中单项等级最高的确定。

（四）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不得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涉及环境敏感区的，符合法律法

规的前提下，主管部门意见不作为环评审批前置条件。要加强环境保护目标的审查，依法处理遗漏自然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重要环境敏感区的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和建设单位。建设项目所在地区或行业被生态环境部或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限批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部门要自限批决定下达之

日起暂停审批相关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二、加强环评文件编制质量监管

（五）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建设单位委托编制和自行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服务和指导。指导建设单位全过



程参与环评文件编制和完善工作，如实提供相关基础资料，与环评编制单位共同研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

对环评文件的内容和结论进行审核。建设单位应对环评文件的内容和结论负责。

（六）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对其编制的环评文件承担相应责任。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环评文件编制行为的监督检查

；监督编制单位和人员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建立实施覆盖环境影响评价全过程、可追溯的质

量控制和管理机制，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保证环评文件内容真实、客观、全面和规范。

（七）生态环境部门要做好环评文件编制行为的规范性检查和编制质量检查，对发现不符合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法

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或者环评文件存在质量问题的，严格依法处理。加大环评文件技术复核抽查比例

和频次，严肃查处环评文件编制违法行为。利用好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对编制单位和人员实施信用管理和联

合惩戒。

三、强化建设项目环境执法监督

（八）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大建设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要督促“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的建设单

位依法履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或者重新审核手续；环评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在

重大变动实施前，未主动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要依法予以查处。

（九）生态环境部门对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的建设项目，要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18号）等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要求建设单位对违法建设过程中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具体整改方案。

（十）生态环境部门要严格按照《关于印发&lt;内蒙古自治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gt;的

通知》（内环办〔2018〕436号）规定，做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工作，依法查处建设项目“未批

先建”违法行为，建设项目违法占用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以及建设项目未落实环境保护

“三同时”要求等违法行为。

（十一）生态环境部门要督促指导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按照相关要求编制验收报

告，并详细记录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情况，建设项目存在的

生态环境问题及解决措施，并录入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

（十二）生态环境部门要督促指导建设单位或者相关企业事业单位按照《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要求，主动公开建设项目环境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生态环境部门要按要求做好环评审批、监督执法等有关工作的信息公开。
 


